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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劳动者在工作中因受到意外惊吓诊断为分裂样精神病，

一年后确诊为精神分裂症。当地劳动部门依据劳部发 ( 1996)

266 号文件《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》认定为工伤，而

用人单位则依据《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》［1］，要

求撤销工伤认定通知。通过对该案例的解析，正确理解《企

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》与《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

鉴定》间的关联和不同点，真正做到保护劳动者的健康权益

和保障用人单位的根本利益。
1 案例介绍

患者，男，河南省某合资企业操作工。1997 年 4 月 21 日

在工作中由于锅炉吹管的强力爆吼声受到惊吓，当天经当地

某医院诊断为“分裂样精神病”; 1998 年 4 月 26 日于北京某

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。2001 年 2 月 15 日，当地市劳动局做

出“工伤认定的通知”。用人单位不服，认为“精神分裂症”
不属于工伤，遂将当地市劳动局告上法庭，要求撤销工伤认

定。由于本案涉及专业知识和国家标准的适用问题，合议庭

成员咨询了负责司法技术鉴定的有关同志，并走访了省卫生

厅、劳动厅和省技术监督局，但未能获得一致意见。合议庭

多数成员认为，患者精神病是在工作过程中因噪声过大受到

惊吓引发的，认定为工伤更容易被接受，但国家技术监督局

公布的国家标准又明确“精神分裂症”不属于工伤，故本案

应当撤销工伤认定。审委会多数意见认为，劳动部的《企业

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》与国家技术监督局的标准都属于规

章，二者如何衔接和适用，属于规章适用的冲突问题，应向

最高法院请示，后转发到北京市职业病诊断鉴定管理工作办

公室 ( 鉴定办) ，鉴定办组织精神病学和职业病学专家进行

鉴定。
2 专家集体讨论意见

2. 1 关于患者诊断为“分裂样精神病”问题

“分裂样精神病”的正确诊断名称为分裂样精神障碍，诊

断依据包括临床表现符合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学标准、严重程

度标准和排除标准，但如果病程超过 1 个月者应诊断为精神

分裂症。
2. 2 患者在北京某医院诊断为“精神分裂症”问题

鉴于此临床诊断书不具有法律证据的效力，应到有“精

神分裂症”诊断资质的专科医院进行诊断，如当事人已进入

司法程序，应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，以确定其精神状态与创

伤性事件的因果关系。
2. 3 关于急性应激性精神障碍

根据《中华精神科学会精神障碍诊断标准》 ( 现改为

《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》) ［2］、《国际疾病分类 第 10
版 第五章 /精神与行为障碍》［3］，诊断依据: ( 1) 有足够强烈

的创伤性事件; ( 2) 精神症状的表现应当与创伤的内容有着

可理解的联系; ( 3) 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精神症状应当逐渐减

轻，病程一般不超过 1 个月，恢复后精神状态康复如初。
2. 4 关于工伤认定问题

我国现行的《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》与《职工工

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》，关于精神障碍的工伤认定适用于

本案，并无冲突。
2. 4. 1 患者由于锅炉吹管的强力爆吼声受到惊吓，诊断为分

裂样精神病，劳动局按照规定进行工伤认定，期间患者享受

工伤待遇是合理合法的。
2. 4. 2 1 个月后患者病情不见好转，应到精神病专科医院进

行确诊或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，一旦确诊为“精神分裂症”
后便不再享受工伤待遇。《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》
规定，“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均为内源性精神病［4］，发病主要

决定于病人自身的生物学素质，在工伤或职业病过程中伴发

的内源性精神病不应与工伤或职业病直接所致的精神病相混

淆。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不属于工伤或职业病性精神病”。这

一规定是有充分科学依据的，符合现代精神病学的基本理论，

不宜随意改变，以免造成混乱。
文中所述案例的关键是疾病的诊断，工伤或职业病性精

神病的诊断是科学性、规范性和法律性相结合的问题。近几

年在工作中由各种原因引起精神障碍或精神疾病的病例逐渐

增多，因无法确定到底是工伤还是职业病或其它精神疾病而

经常产生纠纷。本文提示，如能准确把握好《企业职工工伤

保险试行办法》和《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》的相

关规定，此类纠纷便可迎刃而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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